2026年度卫生健康行政执法检查计划

为进一步加强卫生监督执法工作，保障人民群众健康，荣成市卫生健康局以医疗卫生、传染病防治、公共场所、职业卫生、餐饮具集中消毒、生活饮用水卫生、学校卫生、妇幼健康、放射卫生、消毒产品等监督项目为重点，严厉打击卫生健康领域违法违规行为，现制定2026年度行政执法检查计划如下。
一、工作目标
进一步健全卫生监督执法体系，提升执法队伍专业能力，聚焦监督执法办案主责主业，统筹运用日常监督检查、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、专项行动、投诉举报核查等多种形式，规范行业秩序，查处违法违规行为，切实推动卫生健康行业高质量发展。
二、检查任务
（一）日常监督检查
1.医疗卫生方面。按照卫生监督量化分级赋分标准对89家普通社会办医疗机构，94家口腔医疗机构、16家医疗美容机构、85家中医医疗机构、4家血液透析机构、3家餐（饮）具集中消毒单位进行2026年度量化评分；对498家医疗机构开展2026年度校验，完成受理、现场审核等工作；对新备案的诊所进行现场核查，不符合备案条件的责令整改；深入开展打击无证非法行医整治、非法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排查工作，同时做好普法宣传工作。
2.公共卫生方面。做好量化分级工作，对全市理发、美容、洗浴、游泳等场所做好量化评分并将结果进行公示；加强与其他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，形成跨部门协作机制；围绕“预防为主、处置高效”目标，做好旅游旺季住宿业投诉管控工作，强化培训宣传，督促自查自纠，引导诚信经营。
3.职业与放射卫生方面。 组织全市90家放射诊疗单位开展年度校验工作，督促放射诊疗单位在规定时间内整理好各项材料，完成《放射诊疗许可证》年度校验；开展放射卫生监督规范化管理工作，结合放射诊疗单位季度报表内容开展监督检查工作；推进用人单位开展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、变更申报工作，进一步完善系统底数；完善职业卫生分类分级工作，推进用人单位进行职业卫生自查和风险评估。
4.生活饮用水方面。每周对市政供水的4家水厂出厂水进行监督监测；10月底前完成对19家集中式供水单位、5家二次供水单位、3家涉水产品生产企业、7家涉水产品销售单位的日常监督检查，完成现制现售饮用水监督抽检工作。
5.学校卫生方面。3-11月，根据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《关于开展学校安全专项联合督查的通知》要求，对全市40家学校（区）及57家托幼机构每学期开展一次学校安全专项联合督查行动；5-8月，完成国家级和市级的“双随机”抽检工作及信息上报工作，9月底前达到完结率100%；9-12月，开展学校（幼儿园）学生常见病和相关危害因素监测，指导学生常见病防治工作。
（二）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督抽查
一是国家双随机抽检。全面提高国家双随机抽检工作的完成率、完结率、公开公示率。截至10月15日前，国家双随机抽检完成率、完结率均达到100%，检查结果全部上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、荣成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，结果公示率达100%。
二是部门联合双随机抽查。配合其他部门开展部门联合双随机抽查，并至少自主发起1次部门联合双随机抽查，检查方案报市司法局备案，抽查结果全部上报山东省政府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平台。
（三）聚焦重点监管内容，开展专项整治活动
针对重点行业、重点领域治理难点和突出问题，持之以恒地开展“蓝盾行动”等各专业领域监督执法工作，根据上级关于开展专项整治活动的要求，按计划完成医疗卫生、传染病防治、放射诊疗、公共场所、职业卫生、餐饮具集中消毒等领域专项监督检查，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。
三、工作要求
1.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工作责任。高度重视，明确责任分工，将检查任务分解到具体科室、具体人员，确保确保年度执法计划各项任务落到实处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规范执法行为，提升执法效能。严格落实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检查标准开展检查工作，紧密结合涉企行政执法专项活动要求，依托“鲁执法”平台全过程规范执法行为，避免多头执法、重复检查，做到行政执法检查全程记录、执法决定合法合规。
3.强化宣传引导，营造良好氛围。坚持执法普法并重，利用微信公众号、新闻网站等平台，普及卫生法律法规知识，引导经营单位自觉规范经营行为，提升群众自我保护意识和防范能力，推动形成行业自律、社会共治的良好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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